
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局

关于开展2026年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扎实推进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建设，强化孵化器梯次培育功能，构建从初创孵化到成长加速的全链条培育机制，加快孵化和培育优质中小微科技企业发展，夯实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根基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26年綦江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认定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申报条件

申请认定綦江区区级孵化器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运营管理机构原则上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在綦江区登记注册，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，财务状况良好，发展方向符合孵化器功能定位。
2.领导团队得力，机构设置合理，专职管理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占比90%以上。

3.具有服务的公共场地和设施，运营场地300平方米以上，且场地为自主支配（自有或租赁），租赁期不少于3年，产权清晰无纠纷，符合消防、环保等相关规范。

4.具有完善的办公服务功能、专业服务队伍和规范化管理制度，包括但不限于在孵企业入驻审核制度、孵化服务流程、绩效考核制度、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以及企业毕业与退出机制等。
5.已入驻在孵企业3家以上。

6.具备健全的孵化服务体系，能为在孵企业提供政策咨询、工商财税代办、知识产权服务、技术对接、人才招聘、创业培训、市场拓展等全链条服务，有年度服务计划及完整的服务记录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1.提交申请。申报单位填写《2026年綦江区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书》（见附件），于2026年2月28日前将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后，报送区科技局创新服务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.审核。区科技局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、现场评估、会议评审，确定綦江区孵化器拟认定名单。

3.公示认定。区科技局将审议通过的綦江区孵化器名单面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可向区科技局提出书面复核申请；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规定予以认定并发布公告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申报单位将《2026年綦江区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书》及运营场地证明（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）、管理制度汇编、在孵企业名单及相关证明材料、年度服务计划等复印件装订（简装）一式2份报送至区科技局342室，同时报送完整申报书电子版至邮箱：1246512746@qq.com
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徐辉；联系电话：023-81713559

附件：2026年区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綦江区科学技术局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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